
1 
 

iNTUE 系統填寫就學貸款申請流程 

113.07.22 製 

一、點選右側學生專區『財務資訊』→『就學貸款申請』→點選『申請就貸』 

 

 

 

 



2 
 

二、未填寫問卷者，會跳出「動作執行失敗」畫面，請點選『確認』，並至『就學貸款問卷填寫』進行問卷填寫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3 
 

三、請點選『 』，進行問券填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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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問卷填寫完畢後，請務必點選『作答完畢，檢視答案』，如有不確定之答案，可參考就學貸款須知，如回答錯誤，不影響

後續申請作業，惟如有錯誤答案，須留意問卷問題，以確保同學瞭解就學貸款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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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未閱讀完全部問卷答案欲直接填寫申請者，會跳出「動作執行失敗」畫面，請點選『確認』，並至『就學貸款問卷填寫』

閱讀完全部答案，並點選『離開』，方能進行就學貸款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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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『就學貸款問卷填寫』顯示「已填答並檢視完答案」，即可進行就學貸款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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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填寫就學貸款申請資料： 

（一）填寫個人資料：有「 」為必填，請務必填寫。 

※預計畢業民國年月(碩士班一般修業年限為 2 年)，113 學年度碩一新生填寫畢業年月「11506」，碩二生填寫「11406」，

延畢生請先向銀行提出延畢申請，並填寫當學年畢業年月，113 學年度延畢生填寫「11406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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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填寫欲貸款項目及金額，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可申貸項目為「學雜費」、「學分費」、「書籍費」、「團體保險費」、「生活費」、

「住宿費」，其餘申貸欄位請填寫『0』，並點選『計算當前金額』，計算需貸款總金額。務必確認欲貸款的項目及金額正

確，如不確定學分費或其他欲貸款金額，請務必先致電予承辦人確認，以免無法修改。 

1、學雜費：111 學年度前入學，學雜費 12,000 元；111 學年度後入學，學雜費 15,000 元。 

2、學分費：111 學年度前入學，文創系學分費 5,700 元/1 學分，其他科系 3,200 元/1 學分； 

111 學年度後入學，文創系學分費 6,500 元/1 學分，其他科系 4,000 元/1 學分。 

3、書籍費：3,000 元。 

4、生活費：低收入戶學生每學期 4 萬元，中低收入戶學生每學期 2 萬元，須提供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。 

5、團體保險費：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團保費：239 元（團保費為自由選擇投保，113-1 繳費時間為 9/10-10/8，可自行決定是否繳納） 

6、住宿費：碩專班學生無校內住宿，校外住宿費金額依校內住宿費為申貸金額：8,350 元，並請提供校外住宿契約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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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填寫學生關係人資料： 

1、未婚者：家庭年所得與父母合併計算，請填寫關係人 1 及關係人 2 資料，關係人 1 優先填寫父親，關係人 2 優先填寫母親， 

2、已婚者：家庭年所得與配偶合併計算，請填寫配偶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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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填寫保證人資料：如父親、母親或配偶已是連帶保證人者，則此欄位不必填寫，請於關係人或配偶「是否兼任連帶保

證人」欄位拉選『是』。 

（五）先點選『暫存』，可於暫存後確認資料是否填寫完整及正確，填寫完畢即可點選『送出申請』，請注意，送出申請後同

學即無法修改申請內容，請務必確認資料正確後再點選送出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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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列印就學貸款申請書：回到『就學貸款申請』頁面，並點選『列印就學貸款申請書』，貸款審核狀態為「已送出，尚未繳

交紙本申請文件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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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將「就學貸款申請書」列印下來，於下方『學生簽章處』簽名，務必確認貸款項目金額正確，並連同「開立學雜分費繳

費申請表」，共 2 份申請文件，繳交至進修教育中心（篤行樓 2 樓 201 室）予承辦人核章。 

   


